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优秀13篇)
即兴的表达方式让人感受到一种即刻的瞬间，它让我们可以
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情感。即兴表达需要我们具备自信
和勇气，去面对即时的挑战和变化。以下是一些经典即兴表
演的录像，让我们一起聆听艺术的声音。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一

当我一看到是关于写动物的书，我便很高兴，异常是读过沈
石溪先生写的几篇动物小说，如《斑羚飞渡》、《老马威
尼》。并且对于《野性的呼唤》这本书也早有听说。看了之
后的第一反应，便是将杰克·伦敦写的另一篇小说《白牙》
结合起来。如果说谁更加幸运，这还挺难说的，因为一个得
到了温馨、幸福的生活而另一个则是重返了森林，找回了自
我原有的生活。但有点却是共同的：从原先的森林被人推到
苦难中，再被善良的人用爱救了回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巴克原是米勒法官家的一只爱犬，经过了礼貌的教化，一向
生活在美国南部加州一个温暖的山谷里。后被卖到美国北部
寒冷偏远、盛产黄金的阿拉斯加，成了一只拉雪橇的狗。它
目睹了人与人、狗与狗、强者与弱者之间冷酷无情和生死争
斗，于是为了生存，它学会了只求活命、不顾道义的处世原
则，变得凶悍、机智而狡诈。最终，在森林中狼群的呼唤下，
巴克狼性复萌，逃入丛林，重归荒野。在小说中，杰克·伦
敦运用拟人手法，把狗眼中的世界及人类的本质刻画地淋漓
尽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现实和“优胜劣汰，适者
生存”的客观现实。巴克渴望并奔向了自由，这也正是作家
的追求和梦想的体现。

在巴克所遇到的狗与人中，充满了“棍棒与犬牙法则”也就是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法则。巴克与其他的狗和人一样，
充满了对于权力的占有欲望，于是巴克与一个个挑战者经历



了长久的斗争，其中的第一个敌人也就是当时巴克所在狗对
的头儿——斯皮茨，初出茅庐的巴克斗得是遍体鳞伤，当最
终还是将对手打到争夺了领袖地位。巴克的领域感也十分强，
谁要是侵犯它的领域，要么归顺，要么倒下。

在巴克的一生中还有一个人十分重要——约翰·桑顿，是他
在危急时刻救了巴克，并且给了巴克以无限的爱和温暖，桑
顿在巴克的心中的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然而也正是因为这
点桑顿的死给了巴克沉重的打击，也迫使它走向野蛮。

《野性的呼唤》以一只狗的经历表现礼貌世界的狗在主人的
逼迫下回到野蛮，写的是狗，也反映人的世界……我有点当
心我会像巴克一样，一旦自我最重要的东西突然失去，我会
不会也走向“野蛮”?我想应当不会，因为巴克是个野兽，野
蛮是他的天性，野性会让它回到森林，它是别无选择的，因
为城市里已经容纳不下它了。

《野性的呼唤》，以往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寝室的朋友
推荐给我，并且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过巴克的传奇一生。之
后与这个朋友渐渐淡了友谊，如今早已不知去向。然而巴克
的故事却经常萦绕在脑际，所以，在去年暑假，我买下了这
本书。今年暑假，阅读了这本书。

也曾在大学的时候，暗暗喜欢过一个性格不羁的男孩子。至
今仍记得他在大一的时候就写过一首诗，赞美的是狼，是它
身上的那种原始的野性，那种宁愿饿死亦不向人摇尾乞怜的
高傲。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对狼这种生物有了一种特
殊的情感的吧。

他们用的则不是棍棒与火枪，用的心与真挚的爱，所以巴克
与白獠牙汇报他们的不仅仅是敬畏、不仅仅是忠诚，更是它
们的全部灵魂。

巴克与白獠牙是何等的聪慧，他们其实只属于那无边无际的



荒野，属于那自由自在、没有束缚的奔跑，哪怕挨饿，哪怕
孤寂。仅有在那里，他们才能成为一头真正的狼。99.，巴克，
听从了野性的呼唤，它回去了。白獠牙，它何曾没有听见?只
是它仍有为之付出灵魂的“神”，所以它留下了。

其实，不管是狼，还是狗，它们都将是最出色的。汗颜的只
是人类。

古老的渴望在内心骚动，

习惯的束缚令内心烦乱;

又一次从冬日的睡眠中，

唤醒对原始野性的春恋。

你读到过这首诗吗?它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写的成名
作——《野性的呼唤》的开头。

暑假里，我就有幸从朋友那儿借来阅读了这本精美的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条名叫巴克的狗。整个故事以当时美国阿
拉斯加淘金热背景，讲述了在北方险恶的环境下，巴克为了
生存，如何从一条驯化的南方狗，退化到似狗非狗、似狼非
狼的野蛮状态。小说中的巴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杂交狗，它
被人从南方主人家偷出来卖掉，几经周折后开始踏上淘金的
道路，成为一条拉雪橇的苦役犬。又经过残酷的、你死我活
的斗争，巴克最终确立了领头狗的地位。在艰辛的拉雪橇途
中，虽然主人几经调换，但巴克和最终一位主人桑顿结下了
深厚情谊。桑顿多次将巴克从极端繁重的苦役中解救出来，
巴克也多次营救了身处险境的主人。当最终的主人不幸遇难
后，巴克将杀害主人的人一一咬死。从此，便走向了荒野。
正是这巴克一路上多次聆听到的、十分向往的野性的呼唤，
最终让巴克选择与狼共存、原始野性的生活。



巴克是那样聪明能干，五分钟就为主人赚了1500美元，自
我150磅的身体却能拉动1500磅的货物;巴克是那样勇敢忠诚，
它能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不怕任何困难，越是困难，
越要去挑战，它甚至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主人叫它跳悬崖，
它就跳悬崖……在杰克伦敦的笔下，精彩鲜活地描述总让我
觉得巴克它已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个无比顽强、不屈不饶的
战士。读着读着，我的心被之感动、为之震撼。我想，也许
在巴克看来，人类还不如它们狗忠诚，而是那么的残忍，用
毒打的方式制服它们，当它们因饥饿、疲劳、伤病不能为主
人拉雪橇时，主人就无情地将它们杀死。所以它才要义无返
顾的走向荒野。

我从前言中了解到，《野性的呼唤》这本小说反映了作家所
生活的时代的个人奋斗的真谛。我想，杰克伦敦之所以能写出
《野性的呼唤》这么精美而又有震撼力的小说。一个跟他艰
难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还因为杰克伦敦一向是个十分热爱读
书、热爱写作的人。在他少年时代，杰克伦敦就开始了如饥
似渴的阅读，进取为校报投稿。他不仅仅从书中寻找到他生
活中无法找到的答案，又广收博览，才成就了自我一部又一
部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不管是《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
还是生活中的杰克伦敦，他们那种顽强的生命斗志都值得我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学习、借鉴。

难怪，历经百年，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还是一本有
魅力有吸引力的好书!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二

《野性的呼唤》中，我最喜欢的主人公是巴克。它是一条混
血猎犬。他的父亲是一只圣伯纳德犬，它的母亲是一只苏格
兰牧羊犬，而巴克则是贵族生活里的国王。

但巴克的一生并没有一直过着贵族的生活。1879年秋天，巴
克被曼纽尔卖到了一个叫大学公园里。后来巴克就被酒店老



板放进了箱子。他们把箱子抬上了一辆运货的马车，就这样，
巴克在箱子里一次次的被人转手。他首先被交给输运公司的
人看管，之后又装上另一样马车，然后他又被装进一辆卡车
里，随着卡车上了蒸汽船。卡车离开蒸汽船后，巴克又被送
到一个大型火车站里。最后，他们把巴克扔进了一节快车车
厢。

然而，巴克的命运不只是到此就结束。他被送到一个矮胖子
手上后，又被费朗索瓦用300块钱买下来。送到了一个叫独角
鲸的大轮船里。在轮船中，巴克认识了几个朋友。终于他们
来到了一个正下雪的`地方。因为巴克从来没有见到过雪，边
上去舔了舔，引得旁人直笑它，让巴克感到害羞又不知所措，
还是很迷惑。

之后呢，巴克就从贵族的身份变成了雪地里奔跑的淘金狗的
身份，在狗群中，他早已告别了从前的那种文明，高雅的生
活。大家每天都在你争我斗，如果巴克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生
存下去，就必须改掉从前的生活习惯。就这样，巴克的淘金
狗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从巴克的遭遇中我们知道了：我们一生的生活不可能会一帆
风顺，我们的一生肯定会经历困难重重的日子。面对生活的
突变，我们必须要学会在逆境中成长，而且必须要学会在失
败的环境中坚强!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三

《野性的呼唤》这篇文章讲的是一只叫巴克的狗的故事。巴
克是一只法官养的狗，被贩卖到遥远的'阿拉斯加。在那里，
所有的问题都靠武力和利齿解决，那是弱肉强食的地方，没
有爱和温暖。巴克一开始并不适应这种寒冷和残酷的生活。
自从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活活咬死后，巴克才彻底醒悟了。

在北极，巴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气，打败了领头狗斯



比茨，成了这群狗的队长，创造出雪野速度记录后，巴克和
大部队永远的分别了，在极地三异其主，直到一位叫约翰的
好心人收养它。

在约翰那里，巴克真正感受到了爱，并对这种爱报以炽热的
回报。巴克曾五次救主，在河水中、在与强盗的殴打中、在
极度危险地悬崖上。。。。。。但在一次寻矿中，巴克与约
翰失去了联系，回来后看到约翰被人杀死。约翰死了，巴克
与人类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断了。巴克来到了山野中，凭着强
大的攻击力成了野狼之王。

巴克其实就是杰克。伦敦的真实写照。杰克伦敦从小穷苦，
没上过学，当过印刷工、泥瓦匠，还坐过牢，但杰克从未向
命运屈服，最后，他成为美国伟大的作家。因此，文中的巴
克用的是“他”，而不是“它”。

坚强、不屈、勇于向命运作斗争，这便是文中主人公巴克的
精神，是每一位前进者的灵魂。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四

《野性的呼唤》的主人公是一条名叫巴克的狗，它毫无忧虑
的生活在美国南方，却被家里的.仆人偷偷卖到了阿拉斯加，
成为了一条雪橇犬，在目睹了一次惨象后，它开始遵循“大
棒和利齿”的法则，并逐渐成为一条优秀的雪橇犬。后来，
遇到真正喜欢它的人叫桑顿，他们相依为命一起去东部寻宝，
桑顿却被印第安人杀死了。在给桑顿报仇后，巴克回归大自
然。在一次捕猎中，巴克尝到了那种嗜血的欲望，唤起了它
体内最原始的野性，最终成为了狼王。

故事中的形象是强者的象征，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有着坚强
意志、顽强的生命力和机敏的生存智慧。它来到新的环境后
并不愿意接受其他强者的控制，而是努力适应，不断斗争。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也该像巴克一样顽强不屈。



现在，如果我们遇到一点挫折就被打倒，那么就还不如一条
狗，也更不会在将来大有作为。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五

寒假里我读了《野性的呼唤》，它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
敦的代表作之一。

这本书主要讲了主人公巴克被自己认识的朋友——贫寒而贪
财的曼纽尔偷卖给了别人，途中经过多次转手交易，最终到
了北极，成为了一只拉雪橇的苦役犬。从此，巴克便进入了
弱肉强食的世界，后来巴克野心勃勃，觉得狗队的领头狗应
该是自己，便与斯皮茨发起了正面冲突，还经常去报复它，
但也尝到了弗朗索瓦鞭子的滋味。最后巴克打败了斯皮茨，
成为了狗队的领头狗。当巴克长途奔波而奄奄一息的时候，
是桑顿收留了它，而桑顿被一群印第安人杀死后，巴克的野
性瞬间爆发，伴随着来自荒野的呼唤，巴克走入了狼群，并
成为了狼群之首。

从这本书中我感受到巴克非常有责任感也非常忠诚。它的责
任感体现在它为了主人弗朗索瓦和佩罗，努力完成自己的任
务并将其做到最好和在上任领头狗斯皮茨杯自己打败后，把
那些胡作非为的狗进行管教，最后让它们完全服从自己和两
位主人的命令;它的他的忠诚体现在桑顿和黑伯顿发起冲突后，
桑顿被黑伯顿打了个晕头转向，巴克见状，马上与黑伯顿打
了起来，还咬破了他的`喉咙和在野外时巴克必须看到桑顿的
帐篷里的火光灭了以后，才安心地回自己的洞里睡觉。

我们的人生跟巴克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过着无忧无虑的
生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勇敢的去面对，并努力
地去做，就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六

我读完了《白牙》，感觉白牙从出生到最后每一步都走得非
常艰难，但是每一步他都很坚强也很幸运。

白牙曾经两次濒临死亡，但最后都化险为夷了。第一次是在
恶棍史密斯手里，白牙勇猛善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杀死别
的狗，简直像人打死一只蚊子那样容易。这是史密斯对它最
感兴趣的地方。史密斯费尽心思从格雷手里得到了白牙之后
就开始疯狂地用鞭子和棍子暴打白牙，在史密斯的疯狂管制
下，白牙成了一个十足的恶魔，这样史密斯折磨白牙的目的
达到了，他希望白牙变得更残忍，然后在与别人的狗决斗里，
战胜了对手，史密斯就可大笔的赎金了。史密斯把白牙当作
赚钱的工具，在与名叫切洛基的狗打斗时，差点丧命，被司
各特救了出来。第二次是它为了保护司各特及家人，与凶残
的罪犯吉姆搏斗时，一只后腿骨折，三条肋骨断裂，至少有
一条已经刺入肺中，血差点流光，还有三颗子弹穿过它的身
体，已经奄奄一息，但是主人全家请了最好医生为它医治，
并精心照料它，它最终活了过，与科利和他们的`孩子在主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读了这个故事我被白牙顽强的生命力和它曲折的故事深深打
动了。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七

一只小狗，巴克，原是主人的爱犬，却被不幸的命运曲卷到
了雪地做雪橇狗，那儿的同伴很是残忍，为了争第一而不择
手段。有一次，他差点被同伴咬死，躲过了这一关的方法
是——野蛮。它是一只文明狗，最后却变成一只流氓狗。在
狼群的呼唤下，它回到了大自然。

实在出乎意料之外，一只文明狗，就这样变成了……其实我
们的生活离不开野蛮。“野蛮”二字，看似不雅，却蕴含着



深刻的意义。是不是很惊讶?是否感觉自己的生活总是文明
的?你错了!举例说明如何：

生命是复杂的，它有时对，有时错;它的道理很多，却又千奇
百怪。人的'生命离不开任何，更离不开可以在危急时刻保护
你的，或是你最讨厌的——野蛮。《野性的呼唤》一书，它
有恐怖画面，也有血腥画面，总的来说，它是野蛮的替身，
是道理的替身。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八

今年寒假我读了《野性的呼唤》这本书，《野性的呼唤》一
书中讲述了一条叫做巴克的狗本是无忧无虑在法官身边，但
有一天，一群人把它打晕带到了天气十分恶劣的北极做了雪
橇犬，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中经历了各种磨难后，终于成了
名副其实的犬王！

我十分敬佩巴克，他与其他狗并不一样，他懂得反抗，在红
毛衣几次痛击后，他并没有屈服，反而是更加愤怒要去反抗，
他活得也非常有尊严，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不再是那只可以无
忧无虑的家狗，而是真正去了另一个世界——大自然！在几
次磨难中他终于懂得只有去拼搏只有去努力，才能活下来同
时也要成为雪橇犬队的犬王，要不然面对他的只有冷落与歧
视！要么称王，要么成亡！

这本书中也有感动与温暖，当巴克被新主人救后，他就如变
了个模样，他的内心因受到大自然的影像所以内心冰冷无比，
对生活也没有了任何兴趣，他只觉得只要活下去就已经可以
了！但被新主人救后他的内心渐渐变得阳光起来，他的冰冷
早已被新主人那灿烂如阳光般的爱感化了，他也为了主人可
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主人死后他悲痛欲绝，又重新与他
的.狼伙伴走进了丛林开始了新的生活！

巴克，他是那么努力的活着也是那么懂得感激，我们又有什



么理由不去努力感激呢？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九

在新华书店看见这本书，看封面以为是讲一匹狼的故事，翻
开书却发现写的是一条狗。但不出意料的，书中充满血性暴
力，兽类间顶撞撕咬的死斗，人类间无情残忍的虐杀，人兽
间单方面的奴役，皮开肉绽、撕开嚼碎、洞穿经脉、杀戮嗜
血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露骨描写持续刺激着我的感官，让本是
平静的阅读变得燥热，想在空调房里躺着看完这本书，基本
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看完了也不能得到最佳观感，于是我特
意转移到了太阳底下。

故事发生在寒冬，狗与人冒着风雪旅行淘金的过程惨绝人寰、
艰苦卓绝，绝望与痛苦交织。主角巴克从养尊处优、遵守秩
序、吃饭都慢条斯理到狡黠残忍、麻木冷血、行走在血泊中
也心无波澜。残酷的铁棒法则和饥饿寒冷的窘境激发了在巴
克骨子里的野性，但与主人约翰桑顿的温情却一直成为他的
束缚。巴克不断在离开和留下中反复选择，犹豫不决，作为
读者，胃口被吊到天上。

在看到结局前，我便设想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结尾，巴克会留
下，并且在淘金热后和约翰桑顿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或是巴
克会选择不辞而别，成为一匹怀念曾经主人的野狼；又或许
他会在一次危险中为主人献身而死。但说实话，这些结局都
不合我意，结局一温馨圆满到不符合野性的标题，结局二暧
昧不清令人浑身难受，结局三或许是个不错的老套套路，但
距离印象深刻还有很大距离。最后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一行
人和狗在巴克不在时被当地的印第安恶人残忍杀害了，死相
极为难看，完全不给主角面子。巴克最后反而也道无牵无挂，
杀光了恶人，教训了狼群后成为了丛林之王。刚看完这本书
我真的久久不能释怀。我十分生气，不是因为这个结尾真的
很烂，而是我觉得它不够好，却又想不出更好的结尾的无力
感令我空虚。而神奇之处就在此，之后的几天里我是不是就



会想起这个故事，渐渐地，自己开始接受这个结尾，最后发
现，好像只有这个才是最好的结局吧。够野性、够回味，这
才是一本让老男人读了都忍不住抽几根烟沉思的书。这是悲
剧吗？还是喜剧？他令人激情澎湃，又令人怆然失意，最后
在结局使人到达情绪饱和。短时间内承受过多的情绪，人就
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受不到明显的情绪波动，看完这本书便是
这个感觉，之后的几天吃肉都没啥感觉了。

巴克身上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他隐忍的能力，强大的
适应能力，领导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都是无可挑剔的。但
当我一想到善良的格里仅仅因打招呼而被残忍咬死，安分守
己的.戴夫和梭诺斯无欲无求却也碌碌无为一生，狡黠麻木的
巴克却生存到了最后并且成功称霸，我开始迷惑，这本书想
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它值得被现代社会所提倡吗？可能只有
经历了极端的历练后我才能真正理解吧。不过这本书的的确
确激发了我冒险的欲望，想让暴风雨来的再猛烈些的快感。
我的确憧憬温室般的生活，但同时内心又有一种声音告诉我，
我需要厮杀争夺，我不想要平凡的一生，我想要证明自己活
着。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十

《荒野的呼唤》让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力量，在
荒野中好不容易生存下来的布克，用他的行动表示出了坚持
就是胜利，谁最勇敢，谁能活下来，谁就是王者。现实生活
中也同样残酷，谁有能力，谁就能成功。竞争也越来越强烈
了。让人们不得不好好学习，不能耽误任何功课。

这本书也给了大家很多启发，比如给我的一些启发：要好好
享受现在的生活，努力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最好，学习布克，
永不放弃，坚持就是胜利！

《荒野的呼唤》中，大家会体验到一个血肉丰满的世界，会
哭，会笑，会悬念迭生，会认为生命是无比可贵。我也建议



大家学习布克，坚持到底。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十一

上学期妈妈给我介绍了一本有趣的小说，叫《野性的呼唤》，
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我和妈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这本书共同读完了。

这本书主要讲了一条名叫巴克的`狗，他原来生活在富裕的美
国南方的一个大法官家里，后来被狗贩子拐卖到了严寒的阿
拉斯加给人拉雪橇，他突然从优越的生活沦落到了艰苦恶劣
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吃尽了苦头，但后来，他凭借聪明
的才智很快领悟到了这个世界没有公平的游戏，任何时候都
必须坚持挺住，绝不能放弃和倒下，倒下就是弱者，永远选
择坚强，最终他变成了狗中的王者。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
巴克的野性慢慢被唤醒，最终走进了狼群，回归了大自然，
恢复了他最原始的野性。

读了这本书后，我在巴克身上看到许多优秀品质，遇到困难
不要轻易放弃，坚持自己的信念，一直往前走是不会有错，
一定会胜利的。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十二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野性的呼唤》。讲的是一只
狗巴克在阿拉斯加的荒野里，和群狗作斗争，最后变成自己
的祖先狼的故事。

这个故事读起来很引人入胜，适合不同审美的人来看。最开
始，我买这本书时，的确是为了狗而买的，也因为一般孩子
都对动物有着偏爱，尤其是狗。而且像我们这些小学生，尤
其是男孩，就特别喜欢动物小说，但我买回来一看，吸引我
的却不再是动物，而是对人性的'描写。当巴克在法官家时，
巴克每天陪着孩子们玩或和其他狗玩，每天都很幸福。



野性的呼唤读后感篇十三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叫《野
性的呼唤》。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小狗巴克，它生长在南方的庄园里，过惯
了悠然．舒适的生活，养成了温顺、文雅的性格。然而有一
天，巴克被园丁拐骗卖给了狗贩子，带到了遥远的北方。在
那里，它成了一只雪橇狗，勤勤恳恳的雪橇狗，稍犯些错误，
鞭子就抽打在巴克身上。在残酷的环境中，为了活命，它咬
死了狗群的首领，取而代之。

巴克很聪明，怎样拉好雪橇，怎样战胜寒冷，对它来说很简
单．它在极地中遇到过五个主人，最后一个叫约翰．桑顿的
人，他救了巴克，而且对巴克十分关心，可不幸的是桑顿在
一次淘金时被印第安人杀害，这使巴克与人的最后一根纽带
被打断了。从此，巴克对人没有了信任，它决定加入狼群，
回归大自然。

读完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巴克那坚强不屈的意志力，即使皮
开肉绽，也不愿意屈服．我们作为人类，一定要做得更加好。


